
   

 

规范会计行为的对策 

文/蒋琳玲 

   会计行为是指对一定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行为，以及保证确认、
计量、记录和报告正确进行的管理和监督活动。只有规范会计行为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发挥
会计在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以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依
然存在不规范的会计行为，其表现形式是有关媒体经常披露的有关单位的假账。要规范会计行为，
应采取下列对策： 
   一、各单位要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并实施内部会计监督制度 
   会计核算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是会计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它是指会计人员在对会计凭证的
填制审核、对会计账簿的设置登记和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等过程中涉及到的各项具体会计工作的总
称。会计核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会计人员对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过程，其内容
包括：会计凭证的取得、填制、审核和错误更正；会计科目（账户）的设置和运用；会计记账方法
的选择；会计记录文字、会计期间和记账本位币的确定；会计账簿的设置、登记、错误更正、对账
和结账；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和运用；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会计档案的管理等。 
   我国会计核算工作从流程上和具体操作上都有明确规定，如会计科目的名称、借贷方登记的
内容、账簿的登记方法、报表项目的填列方法等。会计核算上的规定体现在会计法律法规体系中，
如会计法、企业具体会计准则、有关的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如果各单位能依法进行会
计核算，就能做到会计行为的规范化。 
   但是，目前我国有的单位并没有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其主要原因在于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
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是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原则建立的旨在保证会计工
作顺利进行的一套制度。不相容职务相分离原则是指在会计工作中，把不相容职务安排给不同的会
计人员去做，以此达到彼此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从而预防差错和舞弊行为发生的目的。会
计法对各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建立要求实际上是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原则而提出的，即单位
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必须同时符合下列四个方面的要求，缺一不可：其一，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
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其二，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
互制约程序应当明确；其三，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应当明确；其四，对会计资料定期
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当明确。因此，各单位应按照会计法的要求，建立并实施内部会计监
督制度。 
   二、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依法进行会计监督 
   会计师事务所是依照《注册会计师法》设立并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专业服务机构。我国会
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审计业务。包括审查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具有证明
效力。其二是税务代理、会计咨询、会计服务等业务。 
   目前，我国企业的年报，除特殊行业和特殊企业外，均必须经过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
审计，而且，审计报告须随同财务会计报告一并对外提供。同时会计法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或者示意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不实或者不当的审计报告。可
见，国家非常重视会计师事务所监督在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中的作用。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能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及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体系的要求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假账是应该能够被发现的。但是，由于受到利益的驱
动，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为了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拉到业务、获得收入，迁就于企业不规范的会计行
为。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与被审单位勾结，为被审单位做假账出谋划策，以获取高额回报。所有
这些，都使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会计监督是保
证会计行为规范的重要条件。 
   三、财政等政府机构必须依法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目前我国的会计监督机制是“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可见，我国主要是由财政部门代表政府管理和监督
会计工作的。因此，各级财政部门应切实按照会计法的规定，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除了财政部门外，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政府部门均可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如国家审计机关可以按照审计法
的规定对单位的会计资料进行监督检查、税务部门可以按照税法的规定对单位的会计资料进行监督
检查等。 
   财政等政府机构的监督比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更具有权威性，政府机构
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虽然我国在进行机构改革后，政府部门的人员减少，但是，有关政府机构依
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对单位会计资料的监督检查职责，以促使单位会计行为的规范化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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